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 

教  務  會  
 

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第 二 次 會 議  
 

 
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第 二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舉 行 。 該

會 議 處 理 的 主 要 事 項 臚 列 如 下 。  

 
由 研 究 院 院 務 會 或 大 學 擴 展 教 育 課 程 局 建 議 ， 取 消 下 列 課 程 ， 由 所 述 日 期

起 生 效 :  

  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自 資 的 學 生 活 動 教 育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 
2  音 樂 演 奏 （ 合 唱 指 揮 ）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3  音 樂 演 奏 （ 教 會 音 樂 ）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4  音 樂 演 奏 （ 聲 樂 ）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5  內 部 審 計 及 監 控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6  鋼 琴 教 育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7  兒 童 營 養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8  中 醫 臨 牀 醫 學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9  香 港 聾 人 成 人 中 文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0  香 港 聾 人 成 人 英 文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 

核 准 物 理 理 學 士 課 程 由 二 ○ 一 五 年 一 月 起 與 設 於 香 港 科 技 園 的 時 代 醫 療 開

設 實 習 計 劃 。  

 

由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（ 深 圳 ） （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） 學 科 規 劃 專 責 委 員 會 及 學 術 委

員 會 （ 籌 ） 建 議 ，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， 或 與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工 程 學 院 聯 合 開 設 下

列 新 課 程 ，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生 效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翻 譯 （ 筆 譯 ╱ 口 譯 ）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 

2  同 聲 傳 譯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 

3  金 融 工 程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 

 

接 納 下 列 委 員 會 ╱ 單 位 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四 年 度 週 年 報 告 ：  

 

  教 務 會 本 科 新 生 入 學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奬 學 金 委 員 會  

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圖 書 館  

 

核 准 由 二 ○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起 開 設 為 副 學 位 畢 業 生 作 銜 接 的 兩 年 制 性 別 研

究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課 程 ， 建 議 的 課 程 已 包 括 在 呈 交 予 教 資 會 的 二 ○ 一 五 至 一

六 延 展 年 度 學 術 發 展 計 劃 報 告 內 。  



 （ 二 ）  

 

核 准 由 二 ○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及 以 後 入 讀 內 外 全 科 醫 學 士 課 程 學 生 ， 可 以 修

讀 由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生 命 倫 理 學 中 心 開 設 的 生 物 倫 理 科 目 ， 符 合 六 學 分 的 大

學 核 心 課 程 通 識 教 育 要 求 。  

 

省 悉 由 即 將 成 立 的 崇 基 學 院 神 學 院 有 限 公 司 頒 授 其 神 道 學 學 士 、 神 學 碩 士

及 神 學 博 士 課 程 學 位 的 新 安 排 。  

 

核 准 大 學 就 二 ○ 一 五 年 三 月 的 第 二 輪 質 素 核 證 向 質 素 保 證 局 提 交 的 質 素 便

覽 及 院 校 報 告 。  

 

核 准 二 ○ 一 五 至 一 六 學 年 各 學 期 的 日 期 及 其 後 學 年 採 用 九 月 首 個 星 期 一 開

學 的 模 式 。  

 

檢 討 學 生 參 與 保 留 事 項 的 現 行 安 排 ， 並 將 成 立 一 專 責 小 組 跟 進 有 關 事 宜 。  

 

省 悉 大 學 須 於 二 ○ 一 五 年 二 月 提 交 其 二 ○ 一 六 至 一 九 年 度 學 術 發 展 建 議 。  

 

向 下 列 行 將 離 任 的 教 務 會 成 員 致 謝 ：  

（ 一 ）  馮 通 教 授 及 徐 寧 教 授 擔 任 社 會 科 學 院 及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暫 任 院

長 ； 及  

（ 二 ）  程 伯 中 教 授 將 於 二 ○ 一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卸 任 副 校 長 一 職，並 以 卓

敏 電 子 工 程 學 講 座 教 授 及 電 子 工 程 學 教 授 身 份 續 任 教 務 會 成

員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 ○ 一 五 年 三 月  


